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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障」及「民眾遭動物抓咬傷後均能即時接受暴露後處置」，以確保不會有人類狂犬病病

例的發生。目前動物狂犬病疫情侷限於中、南及東部山區之野生動物，且以鼬獾為主要感染

動物，未有人類病例發生。 

二、為提供充足之疫苗及適切之醫療服務，本部於國內動物狂犬病疫情發生初期，即召開傳染病防

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及感染控制組會議，依據農委會動物監測資料，訂定人用狂犬病疫苗及

免疫球蛋白接種建議對象。同時積極協調專案進口人用狂犬病疫苗，累計進口人用狂犬病疫

苗約 82,500 劑，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約 674 人份，使國內狂犬病暴露前、後之接種疫苗供應無

虞。又於全國設置 60 家狂犬病疫苗儲備醫院，凡符合建議之暴露後接種對象，均提供公費狂

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另為確保第一線動物防疫人員執行業務之安全，已由本部疾病管制

署依各級政府提供之高風險人員名冊完成狂犬病暴露前預防接種。此外，並公布「疑似狂犬

病動物抓咬傷臨床處置指引」，提供臨床醫師診治參考，同時與國內各醫學會共同合作，密

集辦理醫療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三、為提供民眾即時防疫訊息及宣導正確預防知識，由農委會與本部成立衛教文宣工作小組，針對

不同目標族群，運用多元溝通管道進行風險溝通，避免恐慌及強化防疫觀念。且已建置狂犬

病資訊專區，供各界自行下載使用。此外，本部疾病管制署亦設有 1922 專線，提供民眾 24

小時疫情通報及諮詢服務。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大統油品出問題後，味全食品也捲入

油品風暴；相關單位需要擴大全面徹查，並進行持續追蹤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452） 

顏委員就大統油品出問題後，味全食品也捲入油品風暴。相關單位需要擴大全面徹查，並進

行持續追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為保障大眾食品消費權益，本部重申嚴查重罰、打擊不法食品的決心，啟動「油安行動」，自

11 月 1 日起全國 22 縣市衛生局出動 6,185 人次，擴大稽查市售食用油脂產品原料及添加物標

示情形，截至 11 月 24 日下午 2 時止總計稽查販賣場所及供飲食場所 18,655 家次，總計稽查

油品 54,265 件，其中 471 件標示不符規定。11 月 24 日不符規定比率為 0.22%。本部仍持續督

導並掌握稽查行動，每日彙整各縣市衛生局回報之結果，且定期公布於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網站上（網址：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 aspx?sid=3719），以達資訊透明公開，

使民眾安心。 

二、本部已針對西國 VIDORIA 及義大利 BASSO 製造油品廠商加強管制，每批需檢附技術文件說

明無添加銅葉綠素，若未檢附技術文件，將採逐批檢驗銅葉綠素。 

三、另為強化聯合稽查，本部於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下設「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

結合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檢警調能量，推動重點稽查，該小組將優先針對已認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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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國家標準及相關檢驗標準之食品、每日生活必需且影響健康重大之食品，由源頭生產地

或產製工廠進行稽查與檢驗，並視實際執行情形調整稽查取締對象，一旦發現有違法事證，

即依法嚴懲，並即時公布週知。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4G 攸關我國電信產業未來發展，

相關單位應該全力避免讓消費者負擔高額通訊費用，以及對電

信產業帶來負面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451） 

顏委員就「4G 攸關我國電信產業未來發展，相關單位應該全力避免讓消費者負擔高額通訊費

用，以及對電信產業帶來負面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

）查復如下： 

一、目前我國 3G 市場已有 5 家業者、4G 得標者有 6 家業者，未來行動通信市場之競爭將更激烈

，行動通信業者為立足於競爭市場，將審慎評估市場需求、以長遠經營眼光，超越競爭者，

並依經營模式建置高速行動網路、推出關鍵差異化產品以創造企業價值。最終業者之資費價

格仍將依市場競爭環境、商品定位及其經營策略，訂定優惠價格吸引消費者；而合理、公平

及充分競爭環境，將帶給消費者更多選擇及價格更低廉之服務。 

二、通傳會將致力於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尊重市場機制，並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及電信法相關

規定，監督電信業者營運、建設及資費，除兼顧產業發展及消費者權益外，並要求業者應於

網站、營業場所等公告資費內容，落實資訊透明，以確保消費者權益，讓民眾得依需求選擇

資費方案，期以市場機制功能及效能競爭的提升，保障消費者福祉。 

三、至於後續行動寬頻布建部分，通傳會亦將配合行政院總體規劃，協助我國電信業者加速通訊基

礎建設，以提升行動寬頻網路涵蓋率，普及偏鄉之寬頻基礎建設，俾使國民享有高速、優質

寬頻及多樣化服務。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蔣委員乃辛就要求針對上市櫃食品類股責成證交所

及櫃買中心加強內、外部的稽核查察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1-448） 

蔣委員就近期上市櫃食品公司發生食安問題，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針對上市櫃食品類股責成證交所及櫃買中心進行專案查核，重新檢討公司的內部稽核制度，加強內

、外部的稽核查察，以及對公司內部稽核人員進行再教育等所提質詢，經交據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為強化公司遵行政府法規與產業相關規範，業已通函各上市櫃公司，對於原料來源、成份之檢

測與使用、產品標示等均應建立嚴格安全控管機制。公司應將上開控管食（產）品安全之措


